附件3：
垦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情况表指标解释
本表由省一级农垦系统农业产业化经营牵头部门统一组织、汇总和上报。具体指标解释如下：

一、产业化组织（指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总数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指以市场为导向，通过龙头企业、中介组织、专业市场等把分散的农户（含农场职工户，下同）与国内外市场联接起来，各利益主体按照合同约定、合作、股份合作等形式，利益互补，风险共担，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的一种新的组织经营形式。产业化组织是指由龙头企业、中介组织等通过多种方式联结农户，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的组织。本次调查的产业化组织按利益联结方式和组织类型分别统计。

（一）按利益联结方式划分

有稳定、合理的利益联结和分配方式，是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其他经营组织的根本区别，也是产业化经营的核心。农业产业化经营利益联结方式是指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各主体，形成一定的利益关系或结为利益共同体的手段或方式。本表以不同联结方式按组织数量分别填写。表中所列产业化组织利益联结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合同关系。产业化组织在经营活动中，通过合同等契约方式向农户收购农产品、提供生产资料等，合同双方具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具备法律效力。产业化生产基地和农户按合同要求进行生产，龙头企业或组织等按合同收购农产品，并及时按约定结算。合同关系中的定单关系是指产业化组织与农户没有建立起长期、稳定、紧密的合作关系，没有订立长期合同，而是根据市场情况，主要依靠当年与农户新订立的合同或协议明确农产品生产、收购等事项的形式。

2.合作方式按利润返还。指在产业化组织内部，产业化龙头企业或中介组织将农副产品加工、运销等增值的一部分利润按一定的方式（如按交易量）返还给农户。也包括实行二次分配。

3.股份合作方式按股分红。指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产业化组织按照股金比例进行利润分红。

一个产业化组织的利益联结方式可能同时有几种，在调查表中只填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方式。

（二）按组织类型划分。主要有四种：

1.龙头企业带动型。是指以农副产品加工或流通企业为龙头，带动基地和农户从事产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主要表现形式是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基地加农户。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指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或流通，并通过各种利益机制与农户相联系，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行一体化经营的企业。企业中农产品加工、流通的增加值占总增加值70%以上。

2.中介组织带动型。是指由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含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经济技术服务组织等带动农户，实行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经营的产业化组织形式。

3.专业市场带动型。是指以专业批发市场为龙头，形成主导产业，联接千家万户，实施产销一体化经营组织形式。

4.其它类型。是指上述三种类型以外的符合产业化经营条件的产业化形式。

二、产业类型

用来反映产业化组织的产业及产品分布现状。主要有五类：

1.种植业。是指以种植业产品为对象的，实行一体化经营的组织。在统计中可分为粮棉油、蔬菜、水果和其它等四类。

2.畜牧业。是指以畜禽产品为对象的，实行一体化经营的组织。在调查中分为肉类、奶类和其他等三类。

3.水产业。是指以淡水或海水养殖或捕捞产品为对象的，实行一体化经营的组织。

4.林特产业。是指以林特产品如花卉、中草药材、山野菜等为对象，实行一体化经营的组织。

5.其它。是指除上述各产业以外的产业化经营组织。

以上各项指标分别按组织个数填写。各垦区的其他主要产业可在“其他”中注明。

三、产业化组织规模

用来反映产业化组织总体水平和规模。

1.固定资产总值。是指2011年底产业化龙头组织内部，各种固定资产价值的总和。

2.带动农户数。是指2011年全年产业化龙头组织通过各种利益联结方式和辐射作用，带动农民（含农场职工，下同）从事产业化经营的农户数。其中通过订单形式带动农户数需在“订单带动农户数”中单列出来。

3.生产基地数。是指2011年直接为产业化龙头组织提供农副产品原料的种植业面积或畜禽饲养量或水产养殖面积等。

四、产业化组织效益

1.销售收入。是指2011年全年产业化龙头组织实现的销售收入总额。

2.净利润。是指2011年全年产业化龙头组织年实现净利润总额。

3.创汇。是指2011年全年产业化龙头组织年创汇总额。

4.上交税款。是指农业产业化龙头组织在2011年内交纳的各项税款总额。

5.交易额。是指2011年全年进场交易的各类农产品成交额之和。

6.农户从产业化经营增加收入。是指在产业化龙头组织的带动下，农户从事产业化生产比从事其他生产或不参加产业化生产当年多增加的收入。这个指标不计算平均数。

五、对龙头企业扶持

1.银行贷款。是指2011年各级银行或信用社对龙头企业的各种贷款总额。

2.财政扶持金额。是指2011年各级财政资金用于龙头企业的扶持总额。包括无偿拨款资金（含贴息）、有偿使用资金（如周转金等）。

3.税收减免额。是指按照国家的优惠政策，农业产业化龙头组织享受的税收减免额，但不包括出口退税额。其中减免的增值税、所得税分别填写。

六、其他：

1.产业化组织带动就业人数。指产业化组织2011年的就业人数。

2.利用外资龙头企业数。是指农业产业化组织总数中有利用外资的个数。

3.利用外资额度。是指农业产业化龙头组织中外商投资的额度。

4.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数。是指由省、区、市确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个数与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数之和。

按照本调查确定的产业化经营组织类型，包括合同关系、合作方式按利润返还、股份合作方式按股分红三大类，各地认为不在这个范围内的可以确定为产业化组织的，可以把这类组织的数量填在调查表最后，并要简要说明理由。

七、填写调查数字时的要求：

1.本次调查表中以“个”为单位的，按组织数量填写；以“户”、“元”、“万元”、“万美元”、“万亩”等为单位的，按实际数量填写。“户”、“元”填写保留整数；“万元”、“万美元”、“万亩”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2.本表所涉及的数字为2011年底数字。

3.本表全部采取现价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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